
关于公开征求《海盐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1.随着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

改革的意见》及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

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的相继出台，上级部门

对农村公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养护资金标准也进行了

调整，同时要求各地出台相应政策。

2.原《海盐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办法》（盐政发

〔2014〕48 号）自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发布以来，补助政策

一直未作调整，近几年随着建设市场材料、人工成本的不断

上涨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成本大幅提高，镇（街道）财政及

村级财力压力较大。

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，确有

必要对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办法进行修订，强化资金保

障、健全长效机制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1 年 8 月 9 日，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内部商讨会，并形

成了《海盐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征求意

见稿；

2021 年 9 月 15 日-18 日，通过文件流转形式征求县级

相关部门及 9 个镇（街道）意见建议，结合反馈意见，对征

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；



2021 年 11 月 8 日，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对《海盐县农村

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进行了商议。

三、议题主要内容

1.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共有 6 大点，分别为总则、公路建

设、公路养护管理、资金的筹措及使用、监督考核、附则。

2.县交通运输局根据路况检测结果及桥梁技术状况下

达年度大中修及危旧桥梁改造任务，拟要求各管养责任主体

年度大中修实施比例最少县乡道不低于 6%、村道不低于 5%

（以 2020 年底公路统计数据，每年最少实施养护大中修 52

公里）。

3.县财政补助政策：

（1）农村公路工程项目县财政按工程建安费结算审定

价的 50%予以补助。

（2）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按照管养的农村公路里程（含

桥梁），每公里 5000 元计算。

4.随着新建公路投入使用，部分老路已失去原有干线公

路的作用，仅作为乡镇辅助道路使用，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公

路管理和养护，将县管公路中的低等级公路移交属地政府负

责日常养护、小修保养及应急抢险等工作。

四、补充说明内容

1.本管理办法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、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、《农村

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、《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》、《浙江省公

路条例》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



护体制改革实施意见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文件进行

编制，经县交通运输局合法性审查，未突破法律法规、上级

文件，并已征求公众意见。

2.2021 年 12 月 8 日，将《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交司法

局进行合法性初步审查，反馈意见如下：一是管理办法的 6

大块内容，不应以章节形式表述，建议采用序号进行罗列；

二是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而不是自发文之日

起施行。

3.管理办法中涉及财政资金安排的，已与县财政局充分

对接，对县级财政补助标准无异议，并已签署会签意见。

4.以 2020 年底公路统计数据，大中修实施比例县乡道

不低于 6%、村道不低于 5%，每年最少实施大中修 52 公里（其

中县管公路 10 公里、镇（街道）管养公路 42 公里），估算

总投资 8300 万元（以 2022 年大中修项目资金测算）；县管

公路由县财政全额承担，镇（街道）管养公路县财政补助工

程结算审定价的 50%，县财政年度预算金额约为 4835 万元，

考虑招标下浮，实际资金需求约为 4110 万元。

5.按照大中修实施比例县乡道不低于 6%、村道不低于

5%，理论上 20 年全部农村公路可完成一次大中修，即一条

路 20 年一次大中修。但由于车流量及设计标准的不同，道

路通行质量不尽相同，20 年一次大中修显然无法满足现有交

通需求，故需科学制定大中修计划，根据实际路况检测结果，

优先实施次差路段的维修改造，逐步提升全县农村公路整体

路况水平。


